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泵公漢大
號六十月元年三十二國民，二期星

聯
省
建
國 
北
詳
見
木
党
政
組
宣
言
大
綱:
"
今 

新
政
府
之
第

—
條
基
本
決
議
案
：
旣
與
本
黨
相 

同 

本 1
 尤
當
贊
助
而
擁
護
之
、 

至
於
基
本
决
議
案
之
外|

一
條 (
否
認 

IN京
政 

府
爲
中
心
之
國
民
黨
系
統
一
此
是
新
政
府
上
革 

命
主
必
：
應
該
如
是
、"
國
*

一
黨
也
政
，婚 

H

賣
成
；
罪
大
名
極
，小
將
國
民
黨
打
倒
、"
則 

人
民
無
生
机
、二5

內
政
均
無
可
言
：
外
交
更 

不
必
說
，祇
有
束
F

待
鰹
一
等
候
亡
阈
而
已 
、• 

故
關
於 

1H:点
，當
爲
全
國
人
民
心
理
之
所
贊
同 

:
上
文
經
已
說
明
不
用
贅
說
矣
:
二
未
完
一

品
農 

福
建
省
革
命
小
契
，，雖
求
爲
黨
而
完
全 

肅
淸
：
但
禮
即
省
弘
戰
人
民
意
料 

舷
省
革
命 

小
笑
完
为
上
期
已
近
矣
。

®
 第
卜
九
路
軍
損
害
甚
大
說 

▲
係
敗
秀
部
微
全
版
蓄
滅 

東
京
拾 
h.n

:

相

，,頃
據
幅
州
情
報
；
今
囘
南
京 

黨
府
軍
隊
在
福
建 
省
與
革
草
戦
鬥
:
第
上
九
路 

維
所
受
損
害
属
大
，
譚
啟
秀
部
隊
幾
乎
全
收
覆 

滅
二
沈
光
漢
部
務
兵
力
損
失
過
牛
，。傭
港
年
部 

瞰
兵
力
喪
人
d

半
，一
結
果
第|
九
路 X
所
殘
餘

往
寧
夏
，助
馬
拒
孫
；

0

C 二二̂/ 
V
式

§
田
告:
溥
儀
定
於
三
月 
一

日
在
長
春
舉
行
加
冕
典
禮

C

登
位
爲
滿
洲
僞
國
皇
帝

。

帖
墟
。。昨
日
失

火
。。焚
燃
店 

間
。C

財
產
物
業
。。 

重
；

六
卜 

失
甚

兵
僅

一厶:

館

特

南

兆
元

e
溥
儀
擬
索
一
價

且

將
向
海
牙
廿
庭
控
吿
中
國
說 

四
日(
世
界
通
訊
社)
度
.：
是
日
本
京
足 

接
訊
。.
謂
溥
儀
在
東
二
省
稀
帝
後
，。將

9▲
今
晨
接
駐
上
海
訪
員
來
電
云 

6
蔣
介
石
十
五
日
仍
績
派
飛 

机
赴
福
州
城
外
投
炸
。。欲 

乘
勢
圍
困
在
南
台
之
卜
九 

路
軍
。。

0
十
九
路
軍
退
出
福
州
城
時 

。。新
政
府
各
領
袖
；
均
已 

乘
飛
机
往
漳
州)
。十
九
路 

軍
現
尙
有
三 
萬
人
。。多 

駐
泉
州
漳
州
一
。

g
陳
紹
寬
昨
率
領
海
軍
陸
戰 

隊
。。入
佔
福
州
城
。。接
管

控
吿
中

索
償
美
金
力
白

當
道
沒
收
北
京
故
宮
珍
寶
A

止

兆
几
"

値
四
百
八|
兆
:
及
欠
溥
儀
命
待
任
一一1
兆
八

軍
衝
破
閩
江
流
域
防
線 

共
軍
與
第
1

九
路
車
一 
隊
住
占
田
被
俘 

四
H

(
聯
合
通
訊
社
)
電
、"
成
立
兩
月
之 

人
民
政
府
是
H

告
瓦
解
;
因
傳
聞
党
府 

海
軍
陸
戰
隊
：
已
佔
領
人
民
政
府
之
首
都
福
州 

。。而
閩
省
之
革
命
党
員
耳
數
逃
逸
。 

當
党
府
軍
塚
將
抵
福
州
城
門
時
，。著
名
之
第
十 

九
將
軍
已
撤
離
被
困
之
一
幅
州
城

— 

乂
據
由
厦
門
及
別
處
遞
來
訊
稱
。。南
京
党
府
之 

水
兵
已
於
上
星
期
六
日
不
戰
而
定
福
州
：
常
該 

水
兵
入
城
時
。祇
有
些
少
擾
亂
秩
序
發
生
耳
。 

先
是
南
京
党
府
未
接
有
消
息
證
明
党
府
水
兵
入 

佔
福
州
之
說
是
實
。一
党
府
所
接
之
訊
1

祇
云
沿 

閩
江
流
域
之
党
府
電
隊
已
衝
破
閩
軍
防
線
二
党 

軍
向
前
推
進
。已
抵
福
州
城:
英
里
範
圍
地
) 

党
府
軍
深
在
古
田
已
俘
獲
第

4 -
九
路
軍
)
。及
共 

產
軍
一
大
隊
。。並
將
其
軍
械
繳
除
e

此
帮
共
產 

軍
乃
由
江
西
調
來
者
云
云
。。現
目
本
處
尙
未
直 

接
由
幅
州
來
訊
；
證
明
該
城
被
黨
府
水
兵
佔
領 

之
訊
是
實)
。惟
駐
本
處
之
黨
府
官
吏
。。多
謂
福 

州
已
確
被
黨
府
海
軍
陸
戰
隊
佔
領
云
。。 

■
宋
慶
齡
指
摘
寧
黨
府 

上
海
拾
四
日
電
1

孫
文
之
妻
宋
慶
齡:
昨
日
指 

摘
南
京
黨
政
府 
C
謂
其
拒
絕
共
產
黨
領
袖
牛
蘭 

夫
婦
複
審
之
要
求
。。實
爲
有
意
置
二
人
於
死
塊 

00 

二
人
現
判
終
身
監
禁
。。因
客
黨
府
拒
絕
複
審 

而
絕
食
玄
。。

•
閩
軍
開
始
撤
退
期
補
述 

東
京
十
五
日
電
：
衣
京
常
軸
頃
接
福
州
情
報
。。 

月
之4-

二
日
福
州
附
近
之
第
十
九
路
如
開
始
由 

永
泰
向
漳
州
繼
續
撤
退
；
十
四
晚
已
完
全
撤
退 

■
閩
軍
撤
退
時
拋
棄
軍
需
品 

▲
沿
廿
英
里
道
路
均
有
軍
需
品
棄
置
其
間 

上
海
拾
四
日/
聯
合
通
訊
社
)
電
)
。福
建
省
戰
地 

路
上
充
滿
逃
亡
之
革
命
党
軍
。C

多
數
是
向
南
撤 

退
以
備
返
粤
者
。，但
據
日
前
粤
省
訊
稱
；
粤
省 

當
道
早
已
屯
駐
軍
隙
於
粵
邊
。。以
便
阻
止
閩
軍 

退
囘
粤
省
。。

又
美
國(
聯
合
通
訊
社 
訪
員
至
福
州
西
端
壹
帶 

調
查
。。目
覩
大
帮
軍
需
品
及
長
槍
遺
棄
於
道
旁 

。。沿
卄
英
里
長
之
道
路
均
有
軍
裝
及
軍
需
品
棄 

置
其
間
。。此
皆
爲
閩
軍
撤
退
時
所
抛
者
I

延
至 

=

=

^

=

=

^

芊
亥
革 
命
時
中
華
民
國
所
許
給 

世
界
承
認
溥
儀
之
抱
位
起
見
： 

才
法
庭
云

五
十
六
名
溺
斃 

位
客
赴
星
架
坡
之
木
船
沉
沒

者
。

案
訴

星
架
坡
t

六
日
電
。C

是
日
信
得
有
圖
走
私
位
入 

星
架
坡
之
華
人
自
五
t

六
名
溺
斃
。。因
有
載
走 

私
位
客
過
多
之
華
人
木
船
一
隻
在
爪
哇
島
奢
梨 

邦
海
岸
沉
沒

C

蓋
時
當
大
風
雨:
該
船
中
有
卄 

八
人
因
被
窒
氣
及
他
項
原
故
殖
命
。。其
餘
生
存

均
被
爪
哇
富
道
逮
捕
一
N

。。 

丽
軍
挫
敗
原

▲
空
海
軍
勢
力
薄
弱
爲 
致
命
傷
說 

東
京
十
五
日
電

3。

福
建
獨
立
政
府
因
南
京
党
府 

軍
隊
之
緊
壓:
崩
潰
遂
在
目
前

00此
乃
根
據
十 

三
日
福
州
消
息
。〈党
府
軍
隊
與
第
十
九
路
軍
間 

將
吿
妥
協
)
。卽
將
閩
省
獨
立
政
府
解
散
。。第

4-  

九
路
軍
將
恢
復
未
舉
事
以
前
之
狀
態
。
“此
項
交 

汾
已
開
始
。。據
一
般
觀
察
家
意
料
。。此
項
妥
協 

有
成
立
之
可
能
性
，。

又
閩
省
革
命
政
府
自
獨
立
宣
言
書
發
佈
以
來

uo 

成
立
將
及
兩
月)
。其
解
散
今
已
確
定
。。其
崩
壞
一 

直
接
原
因
爲
軍
備
勢
力
薄
弱
。。黨
閩
雙
方
戰
鬥 

力
實
况
如
下
。。侵
間
黨
府
陸
軍
兵
數
八
萬
四
千 

。。空
軍
貳
隊
内
含
有
飛
機
二
拾
架
。。海
軍
軍
艦 

拾
隻
。。而
閩
省
獨
立
政
府
陸
軍
兵
數
七
萬
五
干 

。。空
軍
一 
隊
共
機
拾
架
。。海
軍
僅
小
砲
艦
四
隻
一 

。。且
獨
立
政
府
之
陸
軍
。。約
有
半
數
爲
新
募
之 

兵
。。其
實
戰
經
驗
少
。。而
空
軍
與
海
軍
與
黨
府 

所
有
者
比
較
勢
力
懸
殊
"
此
爲
其
致
命
傷
云
』。 

e 僞
國
以
蘭
花
爲
國
徽 

長
春
十
四
日
電
。。僞
國
執
政
溥
儀
行
將
稱
帝
。。 

昨
日
僞
國
當
道
定
議
取
蘭
花
爲
國
徽
。。與
倭
之 

以
菊
花
爲
徽
相
對
云
。。

•
黨
府
水
兵
收
管
福
州 

福
州
十
六
日(
聯
合
通
訊
社
〕電
。。是
日
黨
府
水 

乓
已
入
據
本
城
。，所
餘
之
第
十
九
路
軍
已
向
南 

退
却
。。黨
府
水
兵
收
管
本
城
後
。。卽
改
懸
黨
國 

旗
。。當
黨
府
海
軍
陸
戦
豫
入
城
時
。。黨
府
砲
艦 

鳴
砲
。。砲
聲
隆
隆
。
城
中
人
民
殖
驚
懼
。。其
後 

察
知
此
項
砲
聲
非
有
對
本
城
轟
擊
性
質 
。人
心 

始
吿
安
定
云
。。

各
軍
政
重
要
机
關
。。 

6
閻
錫
山
、馮
玉
祥
』
一言

，
。

北
方
面
領
袖
。。已
派
代 

表
赴
香
港
見
胡
漢
民
。。共 

商
時
局
問
題
。。

6
陳
濟
棠
將
往
廣
西
一 
行
。。 

與
李
宗
仁
、白
崇
禧
、交
換 

意
見
。。商 
榷
粤
桂
合
作
事 

件
。
粤
軍
第
五
師
。。十
五
日
開 

往
閩
南
閩
西 
一 帶
接
防
。。 

0
蔣
鼎
文
將
浙
江
省
衢
州
大 

本
營
遷
往
延
平
c
c

9

孫
殿
英
軍
隊
佔
領
磴
口
縣 

後
。、陸
續
前
進
。
與
馬
鴻 

速
部
劇
戰
。。孫
氏
親
赴
前 

綫
指
揮
。。甘
書
主
席
朱 

紹
良
。。再
調
生
力
軍
一
師

3
》

2
、

香
港
發
行
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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加
屈
各
埠
代
理
處
 

-
域
坤
)
德
隆
號
(
震
母
)
元$$

號
 
金
習
一
 

活
生
行
 
廣
鱼
生
 A
生
號
 
廣

5G

堂 
中153

：  

(
滿4
)

泗
襟
魏
(
祁
城
)
輻
源
公
司

◎
鳥
埠
中
華
會
舘
卄
三
年
職
員
表 

正
總
理 

李
兆
平 

蔣
安
認

正
書
記 

黄
禮
安 
宋
昭
懋

正
交
際 

陳
人
民 

溫
福
貴

正
理
財 

蘇
杜
宜 

余
昌
禧

評
議
員

劉
雲
伯
梁
廷
袞
 

關 

灶

正
議
長 

譚
文
廣 

李
天
立 

正
監
督 

黃
禮
富 

邸 
燦 

名
譽
交
際 

劉
麗
如

正
核
數 

李 
耀 

李
潮
棟

郎
集
生 

馬
伯
端 
林 
良 

林 

海 

雷 

贊 
江 

灶 

林
福
悦 

譚
世
廣 

江
漢
池

鄭 
煜 
黃 
均 

劇
富 

廣
利
源 
林 

培 

梁 

古 

祀 
葉
崇
義

僑

胞

注

 

意

▲
潤
庭
承
接
大
小
木
工|

包
造
新
屋
樓
宇
兼
整
備
有
男
女
界
幽
房
適
用
之
新
式
照
身
鏡
櫃 

檯
及
五
彩
玻
璃
鏡
企
櫃
與
接
製
社
會
上
合
用
送
禮
之
各
種
鏡
架 

g

選
用
匕
等
木
料
工
精
物
美
取
價
又
廉
貴
客
光
顧
拾
分
獻
迎 

喊
線
則
忌
利
市5253y

緬
街
門
牌
五
四
三
號

新
源
謹
敗

◎
哀
謝

爲
宗
弟
潤
生
字
昌
嘤
是
月
九
號
不
幸
舉
經
十
貳
號
出
殯
惟
皇
 

後
蕭
條
叨
蒙
錦
碌
埠
致
公
堂
達
權
社
同
福
堂
及
各
界
僑
胞
樂
取 

$
費
幷
以
素
車
親
臨
執
統
歿
存
均
感
謹
登
數
言
以
表
謝
忱 

旭

湯
昌
開
、椿
牛
，代
謝

茲
將
各
界
惠
贈 

II 儀
素
車
列
后
恕
不
稱
呼

致
公
堂
捐
銀
一
十
二
元
八
毛
五
仙
素
車
貳 

達
權
社
素
車
気 

致
公
堂
達
權
社
昆
仲
共
捐
銀
廿
九
元
二
毛 

』 

同
福
堂
部
捐
銀
一
拾
貳
元
二
毛
五
仙
素
車
貳 

施 

甄

添

周

灼

周

旺

以

上

每

一

元
 

林
兆
棠
黃
忠
胡
榜
以
上
每
五
毛
 

周

啟

黃

暖

黃

稔

秀

謝

年
 

以
上
每
二
毛
五
」 

以
上
共
捐
來
銀
五
十
九
元
八
毛
•
/
*

支
棺
木
五
十
五
元 

以
上
共
支

漢
報
吿
白
二
元
支
什
費
二
元
八
ft 

十
九
元
八
毛 

進
支
比
對
已
令MS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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聲
明
吿
白

敬
啟
者
"
。亞
啟
公
司
。與
楊
耀
公
司
。原
爲
級
別
度
公
司
與
李
寶 

羅
。李
華
。等
所
做
)
。今
級
別
度
公
司
願
將
其
名
下
所
佔
亞
啟
公 

司
之
股
;
售
與
季
寶
羅
承
受?

所
佔
楊
耀
公
司
之
股)
。售
與
李 

華
盧
敗
振
承
受
。。同
時
李
寶
羅
亦
願
將
其
所
佔
級
別
度
公
司
之 

股
)
。售
與
鄧
一
之
盧
伯
言
承
受
。。的
于
本
月
十
八
日
交
易
淸
楚 

。。以
茲
士
盤
生
意
。。各
自
營
業
)
。日
后
所
有
銀
両
來
往
數
目
。。 

由
各
該
當
事
人
負
責
。。無
得
株
連
。。特
此
宣
言
。。以
免
後
論
。。

級
別
度
公
司
鄧
一 
之
盧
伯
言 

亞 

敢
公
司 

李
寶
羅 

同
敢 

榻 

耀
公
司
李 
華
盧
啟
振

民
國
廿
三
年
元
月
十
五
日

◎
豐
口
山
寧
陽
總
會
舘
廿
三
年
職
員
表 

正
主
席 
黃
華
挹 

鄧
雲
章 

正
財
政 

李
卓
明 

溫
光
祥 

正
中
文
書
記 

黃
卓
凡 

李
弭
非

正
四
文
書
記 

黄
瑞
享
曾
 

榮

正
交
際 

馬
呈
瑞 
羅
超
然 

正
監
督 

黃
廷
述 
超
安
國 

庶
務
員 

黃
美
中

9 ▲
藻
香
吟
舘
第
八
塲
對
題
求 

女
攵
洒
風
流
時
來
北
美
一n
」口
應
盧 

上
茨
香
雅
集H
往
南
華
左
右
珊
轆

毎
比
收
美
敬
一
一
毛
五
仙 

(
敢
誇
藻
妙
堪
隨
雅)
眼
聯

毎
比
美
銀
二
毛 

准

—K
國
廿
三
年
正
月
廿
五
號
截
卷 

堆
沃
金
山
大
用
什
界H
報
總
編
輯 

伍
憲
子
先
生
評
閱 

總
收
卷
處
年
節
南
華
公
司 

各
母
文
友
如
欲
取
閱
謝
教
章
程
函
索
卽
寄 

Joe  H
eong  Y

um  G
oon  Souch  C

hina  C
o,  

103  W
averly  Place.  San  Francisco"  caL

”  U
・S  A

,

劉
孔
正
啟
亠 

T
疋
次
奉
命
广
全
一

總
辦
事
處
•
。出
巡
各
屬
息 

出
巡
期
間
。。所
經
堂
社 &

一
敢
一

宜
傳*
務
：
樂
經
一
完
竣
復
命
。

深
蒙
我
叔
父
昆
仲
過
愛;
優
僧
相
看
。。感
激
之
餘
。。  

@

登
數
息

。
以
誌
謝
忱
。。

2

◎
選
擧
通
吿

啟
者
本
公
司
是
屆
黄
书
局
職
員
任
期
將
滿
尊
章
選
舉
民
國
廿
一
二 

年
董
事
局
新
任
職
員
辦
理
公
司
事
務
电
顎
利
分
如
各
毋
黃
江
更 

分
堂
通
訊
處
以
便
股
東
諸
君
就
地
于
元
月
廿
三
日
召
集
股
東
投 

票
選
舉
選
妥
詢
將
選
票
封
固
在
于
元
月#
日
以
前
寄
囘
本
公
司 

彙
收
以
便
二
月
一
日
在
本
公
司
當
衆
開
票
切
勿
延
懐
爲

8$

雲
毋
黃
江
夏
堂
實
業
有
限
公
司
啟 

中
華
民
國 
廿
三
年
元 
月
拾
五
日

)
云
埠
陳
潁
川
總
堂
廿
三
年
職
員
表 

◎
云
埠
南
平
別
墅
通
吿 

價
謀 
啟
者
本
別
墅
年
間
各
項
費
用
全
賴
墅
員
繳
納
月
費
以
資
維
持
西 

銳
昌
現
在
已
繳
交
者
固
多
其
未
遵
繳
者
仍
屬
不
少
整
世
情
不
景a 

禀
乾 
百
業
凋
零
之
時
期
其
中
欲
淸
繳
而
無
能
者
深
信
有
之
同
人
有
念 

官
暢 
及
此
特
爲
减
輕
墅
員
之
負
担
起
見
經
昨
召
集
全
体
會!8

議
决
现 

月
險 
今
年
一 
年
爲
期
限
凡
各
墅
員
所
欠
之
月
費
不
論
多
寡
若
能
在*
 

B
今
年
之
內
淸
繳
者
俱
收
五
折
作
爲
淸
訖
倘
若
逾
此
一
年
之
期
麟 

仍
然
未
淸
繳
者
則 
一 律
依
照
原
數
收
囘
十
足
毋
得
異
官
特
此 a 

月
遒 
吿
仰
我
墅
員
預
早
設
想
速
將
欠
費
繳
來
以
盡
職
賣
勿
致
失
此
医 

日
連 
机

可

也

说

堂
艮 

宜
燿 

正
董
宜
顯
 

副 

議
艮 

翼
耀 

副 

日
亮 

中
文
書
記
廷
光 

副 

四
文
書
記
瑞
登 

副
日
進
 

財
政 

以
明 

副 

交
際 

基
國 

副
禀
光
 

調
查 

淸
潤 

副 

核
數
楼
嵩
 

副
金
炳
 

庶
務 

大
喜 

副

催
收 

明
然

副 

德
業 

賢
偉 

少
楷 

副 

永
寬

監
督
宜
談

評
議
員 

明
修 

積
象 

孔
瑞
宜
熾
 

立
翼 

明
堯 

官
早 

福
忠 

仁
孫

H


